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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华电咸阳旬邑风电场一期 50MW工程 

竣 工 环 境 保 护 验 收 意 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和《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的规定，

陕西华电旬邑风电有限公司于 2021年 9月 13日在咸阳旬邑一期项目部组

织召开了陕西华电咸阳旬邑风电场一期 50MW 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

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成员由华电能源陕西有限公司、陕西华电旬邑风

电有限公司（建设单位）、陕西科荣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验收调查单

位）、陕西恒健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监理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及专家

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见附件 1）。 

验收工作组对风电场进行了现场检查，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听取了陕

西华电旬邑风电有限公司、陕西科荣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陕西恒健建

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关于陕西华电咸阳旬邑风电场一期 50MW 工程

环境保护工作有关情况的汇报，经讨论与研究，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陕西华电咸阳旬邑风电场一期 50MW 工程由陕西华电旬邑风电有限公

司负责建设，其基本情况如下：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土桥镇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规模：50.6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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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 

①风电机组：安装 23 台 2200kW风力发电机组。 

②箱式变电站：1 台风机组设 1 台容量 2400kVA、高压 35kV 的箱变，

共 23台。 

③集电线路：集电线路以 35kV 架空线路为主、直埋电缆为辅，总长

度为 10.249km。 

④道路：施工及检修道路 4.737km，改扩建道路 4.967km。 

⑤升压站：一座 2F办公楼、一座 100MVA 的主变，主变为户外变、装

配电形式是 GIS及相关配套设施。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环评单位：陕西中圣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审批单位：陕西省环境保护厅 

审批文件：陕环批复〔2015〕195号 

项目于 2018 年 11月开工建设，并于 2020 年 11 月竣工。项目不在《固

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版）》管理范围内，无需申请排污

许可证。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工程投资 37972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00万元，占总投

资 0.26%。工程环保投资相比环评阶段略高。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调查工作为陕西华电咸阳旬邑风电场一期 50MW 工程的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包括风电场、升压站，与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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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各项环保措施均按照环评批复执行。本项目性质、建设地点及

生产工艺均未发生变化。实际工程变化情况及原因如下：①原环评计划采

用 25 台 2000kW风机，因微观选址、用地性质及节省成本资金，项目改为

23 台 2200kW 风机；②因环评计划 25 台风机减为 23台，则风机机组基础

用地、集电线路用地、集电线路长度减少；③为减少土地利用，110kV升

压站占地面积由 9600m2减少至 6500m2减少 3100m2，减少生产辅助用房。

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

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环境保护部办公厅文件关于印发输

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辐射【2016】84 号分别进行判

定，陕西华电旬邑一期 50MW 风电工程不属于重大变更，为一般变动，纳

入竣工环保验收范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生态环境 

本项目属生态影响型项目，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通过对风机机位进行

优化微调后，减少了植被的破坏。施工期已结束，项目临时占地已恢复原

貌，并对风电场区制定了较完善的植被恢复方案。  

2、废气 

本项目无生产废气产生，职工职称的饮食业油烟废气通过油烟净化器

处理后从楼顶排放。 

3、废水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厨房污水经油水分离器预处理后，与站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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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污水汇合排入化粪池、然后进入一体化污水处理站（1m3/h）处理，处

理后贮存于中水暂存池用于厂区绿化、洒水。 

4、噪声 

项目采用低噪声设备，各风机周围 200m 范围内均无居民点，满足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批复文件中“在后续设计中调整风电机组微观选址，保

证离风电机组最近的居民点 200m 以上”。 

5、电磁 

110kV 升压站四周厂界及展开断面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规定的 50HZ 公众暴露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工频磁感应

强度 100uT 标准限值要求。 

6、固体废物 

升压站内职工日常生活垃圾收集后暂存垃圾桶内，交环卫部门处置。

风电场及升压站设备检修产生的废机油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定期

交由府谷县丹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升压站主变下方设一座 51.2m3

事故油池，检修及事故产生的废变压器油站暂存于事故油池内，由专人收

集后交由府谷县丹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每个箱变下方设置一个

2.2m3 事故油坑，检修及事故产生的箱变废油暂存于事故油坑内，由专人

收集后交由府谷县丹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废箱变、废主变、废蓄电

池使用年限久远后报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7、光影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敏感点位于风机的南侧，不在光影影响区域的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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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项目运行时风机产生光影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本项目已按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落实了各项环境保护设施。 

四、环境保护措施调试效果 

1、废气 

本项目无生产废气产生，运营期食堂油烟净化器出口排放浓度均值为

0.67～0.68mg/m3，处理效率为 77～78%，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

行）》（GB 18483-2001）最高充许排放浓度 2 mg/m3、中型净化设施最低去

除效率 75%的标准要求。 

2、废水 

风电设备运行无生产废水产生，升压站内职工日常生活用水经一体化

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用于升压站厂区绿化、洒水出水水质满足《城市污水再

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质》（GB/T 18920-2020）表 1 中城市绿化、道路清扫

标准要求。 

3、噪声 

项目建设已采用低噪声设备，各风机周围 200m 范围内均无居民点。

升压站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中 2 类标准昼间 60 dB(A)、夜间 50 dB(A)的标准要求；敏感点郝家畔、

陈家园子住户昼间监测结果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

2 类昼间 60 dB(A)、夜间 50 dB(A)的质量标准要求。 

4、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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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kV 升压站四周厂界及展开断面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规定的标准要求。 

本项目废水、废气、噪声、电磁均能达标排放，各环保设施调试效

果良好。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制定了较完善的植被恢复方案，植被已恢复；本项目废水、废气、

噪声、电磁均能达标排放，各环保设施调试效果良好；固体废物可妥善处

置。因此，《陕西华电咸阳旬邑风电场一期 50MW 工程》的建设对周边产生

的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该项目环境保护履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手续，建设过程中落实

了环境保护“三同时”管理制度，施工期和运行期采取了有效的污染防治

和生态恢复措施，监测结果表明污染物可达标排放，对环境影响较小，总

体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相关要求，验收组同意项

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签名表详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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